
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流程图

递交维修资金支用申请

经现场踏勘符合支用条件，进行支用公示

（包括支用公示、施工预算及施工方案，公示期 5—7 天）

公示无异议，召开业主大会或入户征求意见

征求意见统计结果达到双三分之二以上，聘请施工方

公示征求意见结果、施工方案、施工合同、施工预算

及施工方证照等相关材料（公示期 7天）

公示无异议，整理提交申请材料

组织施工方进场施工

施工完毕，组织方组织（居委会、业委会、物业公司、

业主代表、施工单位等）验收组进行验收

验收合格，出具验收、决算报告

向财政申请划转资金

组织方开具拨款证明，施工方开具增值税发票

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划转维修资金


